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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董事的选举及委任 

 

（一） 股东会的职权 

 

1. 根据公司章程第45条及第81条，股东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选举和更换

董事、决定有关董事报酬事项的职权。 

（二） 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2. 根据公司章程第58条，公司召开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1%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 

3.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

并以书面形式提交召集人。 

4. 临时提案应当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并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召集人应当在

收到提案后2日内发出股东会补充通知，告知临时提案的内容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

会审议；但临时提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规定，或者不属于股东会职

权范围的除外。 

5. 根据公司章程第62条，发出股东会通知后，无正当理由，股东会不应延期或取消，

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提案不应取消。确需延期或者取消的，公司应当在股东会原定召

开日前至少2个交易日公告，并详细说明原因。 

（三） 股东会通知期限 

 

6. 根据公司章程第 59 条，召集人应当在年度股东会召开21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

临时股东会应当于会议召开至少足10个营业日或15日（以较长者为准）前以公告方式

通知各股东。 

7. 在发出股东会通知的同时，公司应按照公司章程第66条的规定提供委任代表表格，

该表格应就拟在会议上提呈的全部决议提供赞成、反对或弃权的表决选择。 

（四） 董事候选人资料披露要求 

 

8. 根据公司章程第 61 条，股东会拟讨论董事选举事项的，股东会通知中应当充分披

露董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 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2) 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连）关系； 

3)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4) 是否受过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及 

5) 法律、法规、《GEM上市规则》及公司股票上市地其他证券监管规则规定的其他

事项。 

 

9. 除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外，每位董事候选人应当以单项提案提出（根据公司章程

第61条）。 

 

（五） 董事选举的表决方式 

 

10. 根据公司章程第88条，董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方式提请股东会表决。 

 

11. 根据公司章程第88条及其他条款中没有规定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情形，涉及下列

情形的，股东会在董事的选举中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 

 

1) 选举两名及以上董事； 

2) 法律、行政法规、《GEM上市规则》或公司章程规定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的其

他情形。 

12. 不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董事的，每位董事候选人应当以单项提案提出。 

 

（六） 董事选举的决议要求 

 

13. 根据公司章程第 81 条，董事会成员的任免及其报酬和支付方法由股东会以普通

决议通过。 

14. 根据公司章程第80条，股东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二、 董事的罢免 

 

15. 根据公司章程第101条，董事由股东会选举或者更换。董事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

会解除其职务。 


